
 
 

自由主義社會與公民道德 
 
 

一、前言 
自從羅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在１９７１年

問世之後，當代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理論又進入一個新的紀元，但是由於自由

主義再度成為當前政治哲學的主題，相應而生的是社群論(communitarianism)對
自由主義的批判也再度成為熱門話題。誠如華徹(Michael Walzer)所言，這兩種理

論有密切的關聯性，社群論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像某些流行裝飾，雖然時間短暫但

一定會再次出現，這個現象是自由主義政治和社會生活時斷時續的一個樣貌，如

果沒有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社群論的批判就不再具有吸引力1。而由社群論和

自由主義之間的論辯，使得「公民」(citizen)或「公民身分」(citizenship)這樣的
概念重新成為學者注意的焦點。所以有些學者指出，１９７０年代政治哲學最重

要的話題是社會正義，１９８０年代論述最多的概念是社群(community)和社群
成員身分(community membership)，而１９９０年代政治理論的論證重點則是公

民和公民身分，因為澄清這個概念，有助於統合自由主義和社群論的爭議2。 
自由主義和社群論對「公民身分」這個概念有不同的定義，本文將簡單描述

社群論之公民概念，主要是以自由主義的公民觀念為核心，以進一步探討在自由

主義社會中，任何一個合格公民應有的德行3。 
 
二、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的公民概念 
美國哲學家蓋爾斯敦(William A. Galston)將教育分為兩種：哲學教育和公民

教育。哲學教育的內容是以理性的追求和探究真理為目的的學問，如：物理、生

物、數學等，這類學問是人類探尋真理的成果，其主要特點是，它的研究不受特

殊社會和政治環境的影響，而且由於是以追求真理為標竿，所以其研究結論有可

能危及研究者所身處之社會的基本價值和信仰體系。至於公民教育則不是以追求

真理為目標，而是為了陶冶社會成員的人格，使其能在所屬的政治社群中，有效

的實現個人的生命理想，並因此而強化和支持其社群，所以公民教育不和其政治

                                                 
1 Michael Walzer, “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alism,” Political Theory, 18:6, 1990. 
2 Will Kymlick & Wayne Norman, “Return of the Citizen: 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 Ethics, 104:352, 1994. 
3 這裡所謂「合格公民」，所指的並不是一個公民之「法律身分」(legal status)，而是指一個在法

律上合法的公民，其參與社群的品質是否合乎一般對「公民身分」的期待，所以「合格公民」

所涉及的是一個規範性的問題，換句話說，此處所強調的是：一個合乎法律定義的公民是否善

盡其公民應盡的責任。 



社群對立4。如果依據古德曼(Amy Gutmann)的說法，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有意

識的社會再製＂(conscious social reproduction)，換句話說，就是要培養社會成員

有能力參與創造彼此共享的社會5。 
從上述公民教育的想法蘊涵兩個結論：（１）公民概念和政治社群密不可分，

它是每一個政治社群成員共享的概念，所以如果將社會完全看成是個人特殊利益

的競逐場所，公民概念就不可能存在；（２）價值多元有其一定的極限，否則不

可能存在適當的公民教育。 
然而儘管公民教育和維持社群的穩定、實現社群的目標相關，所以其必要性

少有爭論，但是“公民教育內容應該如何？＂“理想的公民人格是什麼？＂之類

的問題則缺少共識，其原因在於傳統以來對何謂「公民」和「公民身分」有許多

不同的主張，根據伊格納提夫(Michael Ignatieff)的分析，主要可以分為兩個派

別，一個是古典公民的理想，可以稱之為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概念，這也是社群

論的思想淵源；另一個就是自由主義的公民概念6。 
伊格納提夫指出，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概念可以溯及希臘哲學家亞里斯多

德，亞里斯多德認為，「公民」就是一個同時適合於統治和被統治的人，也就是

說，公民同時具有主動制訂法律和被動服從其化公民所制訂之法律的特質，由於

亞里斯多德同時認為人是政治動物，所以他心目中一個理想公民的正當習性是：

具有將公共利益或公共善(public good)置於私利之上的氣質傾向。雖然亞里斯多

德並不否定某些私人喜好的價值，但是他堅定主張公共領域比日常生活中生產物

質必需品之私人領域重要，因為人只有在公共領域中，才能發揮人身為一個社會

動物的最高能力。基於這樣的觀點，亞里斯多德認為只有具有理性討論公共利益

能力的人才適合成為公民，而只有自由人才具有這種理性選擇能力，因此除了擁

有財產之男性之外，所有需要依賴他人生存的人，如：奴隸、女人、小孩、受薪

階級，都不能成為公民7。 
綜上所述，共和主義的公民概念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１）父權主義：亞里斯多德的公民預設經濟和心靈的獨立性，並不是每一

個社群的成員都可能成為公民，因此「公民身分」是一個排他性的概念，政治專

屬於某一個特殊階層。 
（２）愛國主義：財產擁有者才是公民，而財產在當時指的主要是土地，所

以公民的利益必然和國家的領土相關聯，因此透過土地的擁有，公民自然是一個

愛國主義者。 
（３）反官僚體制：由於公民同時適合統治和被統治，所以其政治運作採輪

                                                 
4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urpo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42-3. 
5 Amy Gutmann, Democratic Edu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9. 
6 參見Michael Ignatieff, “The Myth of Citizenship,” in Ronald Beiner, ed., Theorizing Citizenship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53-77. 
7 Ibid., pp.55-6. 



流統治的方式，統治者和被統治並不是兩個固定的、不同的階級，所以這種共和

主義的公民概念並不允許獨立於公民之外的統治階級的存在，也就是說，它反對

任何固定形式的管理階層，反對獨立、專業化的官僚體制。這個概念最典型的例

子是羅馬共和國傳說中的公民英雄 Cincinnatus，他是一個農夫，為了拯救共和國

的安危離開田畝，等到任務達成後他又回到平靜的田野生活。所以這個公民概念

反對創造一個永遠的政治階級，其公民的理想型態是：彼此認識、輪流統治。 
（４）反帝國主義：這個公民概念的理想既然是公民彼此認識、輪流統治，

所以政體的最佳規模應該是小國寡民，才能使人民之間保持面對面的親近關係，

而帝國主義的擴張不但抵觸這個條件，而且其運作必須創造一個官僚體係和行政

上的專權，所以這個公民概念反對帝國主義8。 
此外要求將公共領域置於私人領域之上、私人利益要有系統地為公利服務、

公民有積極參與政治的責任、個人的選擇接受集體決定之承諾等，也是公民共和

主義的主要精神9。 
社群論就是建立在公民共和主義的傳統之上，這個傳統強調個體是社會的產

物，認為社群的價值和文化內涵決定個人的價值和理想，所以個人的自我認同是

由其所屬之社會文化所定義，所以是社群決定了“我是誰＂，換句話說，根據這

個傳統，人只能透過自己所屬之社群，才可能發現自我10。泰勒(Charles Taylor)
更明白指出，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發展其能力，他認為活在社會文化之中是個人

發展理性、成為一個道德主體、以及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存在者的必要條件11。因

此社群論所重視的價值是對社群的忠誠、歸屬、團結，因為社群給予個人存在之

意義，社群一旦崩解，個人的自我認同也就失去落腳之處，所以社群是一個生命

共同體，其價值在於提供其成員共享的本質，體會到這個本質會產生公民之間的

共同命運感，因為這種深層的分享關係，會在公民之間形成公民臍帶關係12。此

外，也因為社群價值優先於個人，所以公共善優先於任何私人利益。 
公民共和主義的理論顯然是建立在「公共善」這個概念之上，但是對一個政

治社群中所有成員，是否存在共同分享之「公共善」？如果公民所追求之美好事

物之中，無法凝聚為一個共同接受的價值理想，換句話說，如果人類究極的價值

理想是多而不是一，所謂美好的生活方式不只一種，則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認同

的基礎就不存在，其所強調的整體意識也會失去歸宿。而事實否認「何謂理想人

                                                 
8 以上四個特點是歸納自伊格納提夫的論證，ibid., pp.57-9. 
9 參見Galston, 1991, p.225. 
10 Michael J.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0-1. 
12 Pamela J. Conover, “Citizen Identities and Conceptions of the Self,”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3:137, 1995. 



生」會有一個正確的解答、強調價值理想的多元性是一個永遠無法消除的事實（除

非採用強制手段），這些正是自由主義理論的基本前提，而且以當前的社會發展

的現狀觀之，社群利益和價值觀的衝突是人類的常態而不是例外，除非公民共和

主義能合理地解釋這些經驗上的反證，否則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理想可能只是一

個懷古的鄉愁。 
此外，由於公民共和主義重公共領域而輕私人領域、重集體利益而輕個體利

益，個人的福祉永遠要對公共善讓步，所以伊格納提夫認為，這樣的公民理想可

能會造成獨裁的合法性，事實上所有當代形式的多數獨裁都會利用這種強調公共

精神的公民觀，在這些政權中所謂「好公民」是指那些放棄一般道德考慮，完全

接受權威所認定的公共善的人。一個冷眼旁觀其猶太鄰居被驅逐出境的德國人，

就是好公民。伊格納提夫指出，亞里斯多德沒有想到這樣的情境：一個好公民，

並不也是一個好人13。 
 
三、自由主義的政治理念 
在探討自由主義的公民概念之前，有必要先瞭解自由主義的基本政治理念和

政治設計。自由主義是當代民主政治的基石，也是西方當前最具宰制性的意識形

態，雖然在實踐層次上，全球大部分地區自由主義的政黨並不發達，尤其對擁有

大量人口處於普遍貧窮飢餓的國家，自由主義所關心的問題，比不上它們對解決

生存問題的關切，儘管如此，自由主義仍然是一個相當普及的思潮。尤其在西方

社會，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假設早已深入人心，決定大多數人的生活態度和觀

點，成為影響西方世界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制度建構的基本價值觀14。 
何謂自由主義？亞伯萊斯特(Anthony Arblaster)認為對自由主義下定義有其

實質上的困難，因為自由主義並不是由一組不變的道德和政治價值所組合而成，

自由主義始於文藝復興和宗教改革時期，是一個觀念上的特殊歷史運動，在其發

展的過程中歷經許多轉變，所以自由主義學者之間的論點並不完全相同，因此不

能用概念分析的方法加以定義15。華爾準(Jeremy Waldron)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認
為社會主義、保守主義或社會主義這些名詞，就好像姓氏一樣，彼此之間並沒有

太多的相同點，這些語詞所代表的是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
性(family resemblance)，我們不可能在這些學說之間找到一組共同的原則或主

張，也不可能找到一組命題可以被視為這些意識形態的核心或本質，這是由於政

治發展所造成的結果，華爾準指出，除了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之外，西方的政治理

論很少是在意識形態的區分下有意識的發展16。 

                                                 
13 Ignatieff, 1995, p.62. 
14 這個觀點參見Anthony Arblast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p.3-6. 
15 Ibid., pp.10-11. 
16 Jeremy Waldr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7:127, 



事實上自由主義不只是一套價值，而是一種對人性、社會和世界的觀點，自

由主義是透過這個整體的觀念，將人類一些價值，如自由、平等，作特殊的組合

和安置的學說。因此如果只指出自由主義重視個人自由，對自由主義的瞭解並沒

有多大幫助，因為有些和自由主義傳統不相關的學說也強調自由17。 
希臘和中世紀的思想家認為，只要透過人類的理性作用，對於「何謂理想的

生活方式」自然會產生一個正確的解答，所以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促進和實現

此一理想的人生觀18。但是這種想法不只為專制政權奠定一合法化的基礎，也是

中世紀基督教專斷排他的原因，中世紀的基督教，依據羅爾斯的分析，具有以下

五個特點：（１）傾向於權威的宗教，教堂由教皇統治，其權威是制度的、中央

統治的，而且接近絕對；（２）是一個救贖、走向永生之路的宗教，而且救贖必

須接受教堂所教導之真的信仰；（３）所以它是一個教義的宗教，有一些教條要

信仰；（４）教士是執行恩寵手段之惟一權威；（５）是一擴張式的宗教，以全

世界為其權威所及之範圍19。 
這種獨斷排他而且具擴張性的宗教性格，當十六世紀宗教改革促成中世紀的

宗教一統的局面分化為宗教多元之後，所造成的結果是不同信仰之間的尖銳對

立，導致西方十六、七世紀長期的宗教衝突。除了戰爭之外，具有不同宗教信仰

的人如何生活在同一個社會？不外有兩個途徑：（１）當人們發現一個共同的究

極宗教信仰之後，人們就可以在這個統一的宗教引領之下和平相處；（２）容忍

不同的宗教信仰。為了免於戰爭的威脅，並認為統一的宗教不可能產生，而採用

宗教容忍的方式解決對立和差異，自由主義的思想就是因此而誕生。 
自由主義不只深信宗教的多元是不可避免，也認為人類對於生命意義、理想

生活方式的差異，是一個永遠無法消除的事實，除非政府採取強制手段，否則很

難達成一致的共識，也就是說，自由主義者否認存在一套價值理想，是每一個人

追求幸福生活所必需。因此政府的存在和目的，不是為了實現某個一特殊的價值

觀，而是要使擁有不同生命理想和價值觀的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在保有其自主性

的條件下共同生活。所以一個合法政府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行，不應該預設任

何一個特殊的價值理念，換句話說，政府的決策不應該預先排除某一種特殊的宗

教和道德學說。羅爾斯稱這種不涉及任何具爭議性價值觀的方法為「避免方法」

(the method of avoidance)，而自由主義政府之所以不介入爭議性哲學主張的作法

是“把容忍原則運用到哲學本身20。＂ 
從以上的描述，我們可以將自由主義的思想歸納為以下幾個特點： 

                                                                                                                                            
1987. 
17 Ibid., pp.130-1. 
18 Charles E. Larmare, “Political Liberalism,” Political Theory, 18: 340, 1990. 
19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xxiii. 
20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4: 

231, 1985. 



（１）承認價值多元 
由於自由主義認為如果讓每一個真誠、自主地追求其生命理想，必然會產生

不同的價值理想，所以自由主義政治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認價值多元。自由主義否

認人類理性運作的結果，可以確認一個大家共同認定的客觀價值理想，因為價值

觀會因每一個個體之個性的差異而呈現多樣化。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思想

家約翰彌勒(John Stuart Mill)認為，個體性(individuality)是個人幸福的一個必要元
素，也是個人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成分，所以他認為發展個體性是人類目的的

實現和高度社會發展的關鍵。而個體性的成長有兩個要素：自由和處境的多樣

性，此二者合一就可以產生創造力，因而展現出個體的活力和多種的差異性。彌

勒認為人性並不是依據一個模型塑造的機器，而是像樹木一樣需要成長和向各方

面發展，因此其發展的方向需要自我作選擇，由於生命的獨特性，所以不同的生

命需要不同的生命解答21。 
基於這種人性論的主張，給予個人自由的空間追尋自己的生命答案的結果，

必然會形成價值多元。因此自由主義肯定多元，彌勒認為多元可以提供每一個人

多樣的選擇，使個人可以在各種可能性中，選擇最適合自己個性的生活方式。羅

爾斯也認為價值觀的多樣性本身是一件好事，他認為一個良序社會(well-ordered 
society)的成員有不同的生命計劃是理性的，因為人類有不同的才智和能力，無

法靠一個人或一群人就能完全實現這些才智和能力，所以每一個人可以從彼此互

補的性向中得到利益22。 
（２)肯定個人的自由 
依據彌勒的主張，生命自主和個人幸福密不可分，所以自由主義賦予個人自

由極重要的地位，一般認為，對於個人自由的保障是自由主義政治的最高原則。

有些自由主義學者甚至認為，自由不是為了達成較高政治目的的一個手段，自由

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因為他們相信，保障和增進每一個人的平等自由，使

其能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政治活動的目的，換句話說，自由不是政治目的

之一，它就是政治活動惟一的目的23。 
雖然肯定個人自由並不是自由主義的專利，但是自由主義的特點在於：強調

自由這個價值和其它價值衝突時的優先性，自由主義反對以任何公共的目的或福

利為理由，侵犯任何個人應有的自由權。所以在各種價值的排列秩序上，個人自

由凌駕其它價值，如果以羅爾斯的說法，所謂自由的優先性就是：只有為了自由

本身，才能對自由加以限制，換句話說，只有為了保障相同或另一種不同的基本

自由，才可以證成對自由的限制24。 

                                                 
21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8), p.54-7. 
2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448. 
23 Arblaster, 1984, p.56. 
24 Rawls, 1971, p.204 & 244. 



（３）人的平等性和政治中立 
自由主義強調差異多元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由於資源有限，多

元必然會產生衝突和對立，所以需要一個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遵從的公共規範，以

界定個人自由應有的權利和限制。所以這個公共規範一方面限制個人自由，以防

止對他人相等自由權的侵犯；一方面則保障個人在不危及他人自由時的權利。因

此自由主義的政治設計是以人的平等性為出發點，即肯定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自

由權利，都可以在不危及他人同等權利的範圍內，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由於價值觀的差異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而且又要尊重每一個人自主生活的平

等性，自由主義如何建立一套政治體系使差異中形成統合？換句話說，自由主義

如何能使多元價值主張能在同一個社會制度中和平共處、並且合作互利？為了達

成這個目的，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必須對各種價值學說採取中立原則(neutrality 
principle)。 
所謂中立原則，根據艾克曼(Bruce A. Ackerman)的說法，就是指權力的擁有

者在證成任何社會制度時，不能主張自己的價值觀(conception of the good)比社會
上其他成員的價值觀優越；也不能認為自己在本質上比任何一位公民高貴25。也

就是說，在自由主義的政治體系中，公共政策和規範的制定不能預設任何一種價

值主張、不能對任何一個特殊的生活方式給予特別考量。事實上採行中立原則就

是為了抑制政府權威的擴張，而藉以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利，並且使每一種生活

方式或價值理想，只要在不違反公共規範的原則下，都具有平等實踐的機會，因

此中立原則其實就是要包容差異。所以自由主義的政府不能刻意提升或貶抑某一

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因為自由主義政體之設計，就是在肯定差異和多元的前提

下，尋找一個共同生存的公共原則，而達成這個目的的不二法門就是對各種差異

的價值理想採取中立的立場，保證各種不同的生活方式不受到特殊的歧視或禮

遇，也不會遭到其它價值觀的壓抑和宰制。 
（４）理性－－社會制度是一個完全透明的秩序 
自由主義受啟蒙時期之世界觀以及近代科學發展所產生之信心的影響，認為

人的理性能力足以建構一個有意義的人類世界，人可以不必依賴天啟，而發現人

類世界的規律和基本規則，以預測未來、創造人類福祉，而且自由主義肯定每一

個人原則上都有能力藉此理解世界，所以任何政治和社會制度的設計，必須可以

對生活於其間的社會成員證成，也就是說，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證成必須在原則上

可以被每一個人接受。 
這種世界觀和傳統契約論的假設有密切的關係，傳統契約論的論證前提是假

設人是自由、平等、獨立的存在者，而社會制度和規約是由人的選擇所決定。透

過契約論的方式證成社會或政治制度有兩個涵意：（ａ）人是同意被管理，所以

接受統治是人理性選擇的結果，是人自己創造的；（ｂ）什麼樣的的社會設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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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制度，完全由社會成員的選擇作為最佳詮釋，所以個人選擇可以同時作為

政合法性和政治義務的基礎。這種世界觀所展現的自由主義社會制度是一個完全

透明的秩序，換句話說，每一個人對政治和社會制度的各種設計和安排原則上都

可以理解，任何公共政策制訂的理由，都可以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所認知和接受26。 
 
四、自由主義的公民概念 
由於自由主義的政治理想是包容各種差異的生活方式和價值主張，而且強調

政治和社會制度的設計是由社會全體成員參與，所以在自由主義社會中，公民資

格不具排他性，只要滿足法律上的消極條件，不論是否擁有財產，每一個人都是

合格的公民。而且由於自由主義是尊重個體的獨立自主性，所以社會也不再認為

私人領域應從屬於公共領域，而是透過公共和非公共領域的劃分，使個人在非公

共領域中享有絕對的自主性，政府、社會或他人不能以任何理由加以干涉。 
簡而言之，自由主義公民概念和公民共和主義的差別有以下幾點： 
（ａ）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是擁有土地的成年男性，由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和

社會制度是由社會全體成年之成員所制訂，所以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分享統治，所

以都是合法的公民。 
（ｂ）公民共和主義強調私人領域從屬於公共領域，所以公民最重要德行就

是要積極參與政治事務，但是在自由主義社會中，只要人民不違反大家所同意的

公共規則，個人的權利可以得到絕對的保障，所以人民可以不必關心政治，誠如

伊格納提夫所言，私人自由和民主參與對當代生活而言，可以是一種偶然的關

係，許多人將參與選舉視為一個不太重要的責任，就像上教堂一般27。 
（ｃ）自由主義認定，除非採用強制手段，否則多元價值是一個不可能消除

的事實，所以在自由主義社會中並不存在一個大家都認可之「公共善」，作為政

府施政之合法依據，以及凝聚社會成員之共識。自由主義社會的團結不是基於大

家都有相同的人生理想，而是因為大家都願意接一套相同的公共規範，所以傳統

自由主義思想家普遍認為，一個好的自由主義政府是依賴制度的制衡，而不是依

賴公民優良的德行，他們相信只要各種政治和社會制度作最佳的設計，人民的道

德優劣與否是次要的。而公民共和主義政府是否為一個好政府，則取決於其公民

是否具有為公共善負責的德行。 
為什麼自由主義社會重視私人領域、尊重個人自由，個人可以窮其一生完全

不關心政治事務，而仍然是一個合格的公民？依據傳統的公民概念，公民最大的

特點是參與公共事務，自由主義社會中對公共領域漠不關心的個體，其「公」民

的身分如何建立？羅爾斯的正義論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羅爾斯的正義理論基承襲了傳統自由主義的精神，其理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

承認多元價值的前提下，建立分配社會基本權利和義務的正義原則，此正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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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作為所有社會成員之公共規範，換句話說，不論個人的生命理想或價值觀如

何，社會正義是所有成員都應該遵守的公共規則，只有在正義原則的規範之內，

個人才能自由的追求屬於自己的特殊生活方式和價值理想。既然羅爾斯的正義觀

是容忍學說的多元性和承認價值觀念的不可共量28，則其正義原則的訂定不應預

先排除任何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價值理想，也就是說，正義原則的制定是對所

有爭議性的價值觀保持中立。羅爾斯一方面接受多元價值的永恒事實，一方面希

望在包容多元前提下，建立一個所有社會成員共同接受的公共規範，這種在差異

(diversity)中尋找統合(unity)的努力，正展現其自由主義的精神。 
由於每一個個體皆有其特殊的利益和價值理想，所以實際上社會的基本制度

和決策不可能得到全體成員一致的同意，如果每一個成員在決定社會政策時都是

以自己的利益作為考量，由於彼此利益的衝突，必然無法達成共識。所以每一個

理性立約者，在選擇規範社會基本制度和結構的原則時，不可能期待這些原則被

實現的結果，永遠對自己有利，如果一個原則對某些特殊條件的人特別有利或不

利，必然不可能在最初的立約情境得到全體一致的認可。所以如果每一個立約者

是在公平的立場上，決定社會結合的基本原則，最後會被選擇的原則，從最初的

立約情境考量，一定不會對某一個特殊的個人或團體給予特殊的差別待遇。羅爾

斯稱這種在公平立場所作的選擇，以規範社會的基本制度和結構的原則為正義原

則，而這個公平立場他稱為「原初立場」(the original position)。 
羅爾斯以社會契約論的模式推論正義原則，為了使每一個立約者都能公平的

參與選擇正義原則，所以每一個人必須在所謂「無知之幕」(a veil of ignorance)
之後，也就是說，立約者在決定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時，完全不知道自

己的社會地位、身分和階級；不知道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多寡、智力高低、體力強

弱；也不知道自己的心理特質：是否喜歡冒險、是樂觀還是悲觀；甚至於連自己

特殊的價值觀和生命計劃也一無所知29。換句話說，立約者在從事選擇時，完全

不知道有關自己的特殊資訊和狀況，除了知道一般的知識和自己正處於正義的情

境之外，立約者只能以其理性和互不關心的(mutually disinterested)態度，明智地

(prudently)追求最大量「基本的善」(primary good)的滿足30。羅爾斯此一設計的

目的，就是要排除自然機緣和社會偶然因素對立約者的影響，以確保選擇情境的

公平和中立性，使立約者完全不知道選擇何種正義觀念對自己有利，彼此都是處

                                                 
28 羅爾斯強調他的正義原則是建立在七項社會和歷史條件之上，其中有關社會歧異的三大重要

主張是：(1)多元價值的事實；(2)在民主制度下多元價值的永恒性；(3)一個共同價值觀的形成必

須政府強制力的介入才有可能。見 John Rawls, “The Idea of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7:4, 註 7, 1987；以及Rawls, 1985, p.225. 
29 Rawls, 1971, p.137. 
30 所謂「基本的善」在《正義論》一書中指的是，追求任何理性生命計劃所必須之物，如自由、

所得、權利、機會和自尊等。羅爾斯的後期著作對此概念作不同的定義，詳見 Rawls,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77:526-7, 1980. 



於公平的立場從事正義原則的選擇。 
羅爾斯認為社會正義若是自由、平等公民在公平的立場所作的選擇，最後會

決定正義的兩個原則是：(1)每一個人都和其他人一樣擁有最廣泛且平等的基本
自由；(2)社會和經濟上的不平等安排必須使最差階級獲利，並且任何社會職務

大家都機會均等。第一個原則指出政治權利和各種基本人權的平等性；第二個原

則涉及社會和經濟上的不平等，事實上由於先天資質和後天環境的差異，社會和

經濟的不平等是不可避免的，但羅爾斯認為這些自然和社會的偶然因素不應影響

道德的考量，「無知之幕」的設計就是要消除這些偶然因素對選擇正義原則的不

當扭曲。羅爾斯認為即使是社會地位或資質較佳者，都有理由照顧社會上較差的

階級，因為每一個人的幸福都依賴一個社會合作的體系，沒有此一體系就沒有人

能有滿意的生活；此外我們惟一能要求每一個人都參與合作的條件，必須是這個

體系是一個合理的體系，因此只有使最差階級都能因合作而獲利的制度，才能期

待所有的人都能誠心的合作31。 
羅爾斯透過無知之幕的設計，決定政治和社會基本制度的指導原則，其中所

蘊涵的就是自由主義的公民觀。正義原則所要規範的對象是社會所有成員，而正

義原則是由全體成員自由選擇的結果，所以社會成員在選擇正義原則時，就是在

扮演統治者的角色，因此自由主義政體是一種自我統治(self-rule)，而且遵守正義
原則的規定和要求，也等於和其他社會成員充分合作，有助於社會的穩定。但是

由於在不違反公共規範的範圍內，自由主義社會每一個人仍然擁有相當大的自由

空間，可以使個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屬於自己的價值理想，因此在實際生活中個

體之間的差異性仍然很大，對於這些性格、習慣、生活方式、價值觀迥然不同的

社會成員都稱為公民，「公」的意義何在？ 
羅爾斯是以正義原則作為公共的規範標準，而且由於社會是一個公平的合作

體系，所以這一個標準必須優先於所有其它與之對立的價值，換句話說，只有在

不違反社會正義的限度之內，個人才能自由的追求屬於自己特殊的價值觀和人生

理想32。所以羅爾斯區分公共和分公共領域，上述的標準不必然是非公共生活中

的道德理想，羅爾斯允許個人在非公共領域可以為某一個宗教、哲學和道德主張

獻身，或對某一團體具有強烈的歸屬感和忠誠，並認為脫離這個觀點思考問題是

不可思議的事。有時候由於我們在這些終極目標和人格上作徹底的轉變，而認為

自己不再是以前的「我」，這種意義的「我」，是指這些信仰和情感所構成的「非

公共認同」(nonpublic identity)；至於在政治觀念下的「我」，則不會因為信仰和

情感的轉變而有所不同，羅爾斯稱這一部分的自我認同為「公共認同」(public 
identity)。譬如一個公民不會因為宗教信仰的改變，而喪失或改變其公共認同，

                                                 
31 Rawls, 1971, p.103. 
32 有關正義觀念的價值凌駕於其它價值之討論見 Rawls, 1987, p.156.拉摩爾稱此種優先性即是

羅爾斯所謂的對(right)優先於善(good)的概念，見Larmore,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9. 



他仍然具有正義觀念所規範的權利和責任33。 
公民身分就是來自於個人在參與公共規範制訂時「公共認同」，儘管在實際

生活中，自由社會的個人既不分享同樣的生命理想，也沒有共同的人生目標要追

求，但是他們在參與正義原則時卻是基於相同的身分，即自由、平等、理性的存

在者。大家都認為以這個身分制訂社會基本結構的指導原則是公平、合理的，所

以這個身分也是我們參與社會合作、統治和管理社會的共同身分，由於羅爾斯認

為一般正常人都具有參與社會合作的能力34，因此每一個成人都是公民。因此對

自由主義而言，每一個人同時具有兩種能力，一個是追求獨特價值理想的能力，

一個是選擇、同意和服從正義原則的能力，由於這兩種能力是正常人理性成熟後

都會擁有，所有自由主義的公民概念具有普遍性35。 
有人可能會認為羅爾斯契約論的描述只是假設性的契約，每一個人一生下來

就活在社會之中，對於社會的基本結構，並不是真的是經由個人選擇和同意的結

果。但是這樣的質疑並不影響羅爾斯所闡述的公民概念，根據羅爾斯的主張，一

個合格的公民，所指的是其選擇和同意正義原則的理性能力，誠如華爾準所言，

測驗一個社會是否正義，並不是問生活在這個社會的個人是不是已經同意該社會

的協議，而是問這個協議是否可以表達社會成員同意的一個結果36。也就是說，

假設性契約問的是：如果在這樣的情境下，理性人會接受什麼？這類契約所獲得

的結論是基於理性，所以不會因為它不是實際契約而失去效力。因此任何具有成

為社會合作充分成員能力的人，自由主義都視其為合格的公民。 
 
五、自由主義的公民德行 
由於自由主義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式，重視個人平等自由權利的合法保障，所

以傳統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主義民主即使缺乏有德行的公民，只要建立制度和

程序上的制衡，如分權、兩院制、聯邦主義等，就可以阻止可能的獨裁者，確保

民主政體，所以即使每一個人都只追求自己的利益、不顧公共福祉，一組私利將

會制衡另一組私利。但是自由社會運作的結果並不是如此樂觀，經濟上市場壟

斷、財富集中；社會上貧富懸殊、犯罪率上升；政治上少數人主導政策、派系惡

質競爭，原因是自由主義的公民概念只給予公民法律上的形式平等，而忽略運作

這個平等權所必須的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平等性，因此造成社會實際運作的結果是

實質的不平等。事實上一個在經濟和社會上弱勢的個人，即使法律上規定種種的

平等自由權，他也缺乏運作這些權利所必須的工具和條件。例如：美國大都市貧

民窟裡的黑人，機會均等的憲法保障並沒有實質的意義，因為他們幾乎無法負擔

昂貴的教育費用，而較高的教育程度是落實機會均等所必須的條件；至於當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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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的選舉，由於缺乏龐大的財力，平等的參政權對大多數公民而言，只是徒

具形式。 
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應該擴大公民的權利，使公民在原有之公民、政治兩權

之外，再加上社會權，如增加受公共教育、健康照顧、失業保險、老人年金等權

利，以確保每一個人享有充分社會成員的地位，使每一個社會成員能參與和享受

共同的社會生活37。當代福利國家的概念就是要彌補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之間的

差距，由於市場過程傾向於造成收入的不平等，所以國家使用其力量給予公民社

會和經濟福利，以使實質不平等和形式平等之間的矛盾不會過大。因此伊格納提

夫認為，當代政治是結合自由主義和傳統公民概念的理想，一方面保障個人自

由，一方面允許政府利用共同資源創造共同的福利權，使得自由主義所承認的形

式自由有實質的基礎，所以這樣的政權在何謂理想生活上保持中立，卻對個人所

認定之美好生活的達成提供必要的支助38。 
許多學者相信，社會權可以使較差階級進入主流社會，並有效地運作其公民

和政治權，但是新右派(the New Right)則認為福利國家造成窮人的被動性，並沒

有真正改善窮人的生活機會，並且創造一個依賴文化，所以福利國家不但沒有解

決問題，反而使公民成為被動的依賴者。新右派認為被社會接受為一完全成員的

先決條件是實行某些義務，長期失業者無法實踐獨立維生的義務，不能執行一般

義務和缺乏平等權利一樣，同樣是成為社會完全成員的障礙39。 
伊格納提夫也指出許多福利國家政策的實例，證明將公民權延伸到福利的結

果，並沒有增加社會團結，它並沒有使公民對公共利益產生較強的承諾，而且一

旦政府被定義為最後資源的提供者，新的公民文化是產生無節制的欲望，使得一

個欲望滿足之後，又會產生無限的新的需求。譬如：犯罪率的增加，使得本來以

為透過社會福利肯定每一個人的社會分量之後，人們就會以成熟公民相對待的期

待落空。此外，社會工作者取代家庭看護工作，有得也有失，需要照顧者得到較

好的照顧，使得家庭成員，尤其是婦女，可以得到較大的自由投入勞動市場；但

是家庭義務感會減弱，社群的團結也會受危害。福利國家雖然在某些方面強化集

體的團結，如：在一個有公共健康服務的社會，我們有義務付擔彼此健康醫療的

成本；但同時福利國家也允許新的依賴者的出現和新的道德辯解方式，當碰到有

人虐待兒童時，「這是國家的事，不是我的」，成為每一個人第一個想到的藉口。

尤其在公共住宅方面，「所有人的財產就是沒有人的財產」這個準則，可以解釋

人們對公共事物漠不關心是每下愈況40。 
從以上的分析，顯然自由主義以程序和制度的機制均衡私利的作法，並不足

以形成健康的公民文化，使得公民德行的必要性再度受到重視。如果公民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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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Kymlicka & Norman, 1994, pp.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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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不負責，如注重飲食健康、運動等，國家將無法提供適當的健康照顧；如

果公民不願承擔對其親屬照料的責任，國家將無法滿足小孩、老人、殘障者之需

求；如果公民不願意在家裡減少、循環使用物資，國家無法保護環境；如果公民

不節制的借貸或要求過度的薪資，國家將沒有能力調整經濟；如果公民經常不能

容忍差異和缺乏正義感，建立一個更公平社會的企圖將會失敗；在這些領域中如

果沒有合作和自制，自由主義社會成功和進步地運作的能力將減少41。所以蓋爾

斯敦強調，自由主義制度的運作在許多方面受其公民人格的影響，而且在某些情

況下，薄弱的個人德行所造成的弊端，不論多完美的政治設計都無法應付42。 
自由主義社會的公民需要那些德行？蓋爾斯敦將自由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德

行分為兩大類，一類是支撐任何政治社群都需要的一般德行，另一類是自由主義

之社會、經濟和政治三大領域所必要之德行43。一般德行包括勇敢、守法和忠誠，

由於每一個社群都需要其成員冒險捍衛社群，所以勇敢的情操被普遍重視；社會

追求集體目的的能力和人民守法的精神成正比，所以守法可以減少社會達成共同

目標的成本；至於忠誠則是對社會核心原則的信仰，成員的忠誠度減少，社會也

會相對的減弱。 
自由主義政體所特別需要的公民德行，在社會方面蓋爾斯敦認為有二：獨立

和容忍。前者是基於自由主義所重視的個體性，主要是養成個人能照顧自己和對

自己負責的氣質，避免成為他人不必要的依賴，這個德行的養成可以彌補前述福

利國家所造成的弊端；後者則和自由主義肯定價值多元密切相關，容忍差異就是

尊重他人的理性能力和個體性，而且容忍異己也代表願意用說服而不是用暴力的

手段，達成意見的一致。事實上一個真正自由和多元的社會必要條件是：社會大

多數成員具有容忍的德行，多元而不寬容，社會一定充暴戾和不安。 
經濟領域的德行包括工作倫理、適應力、守時、創新、想像力等。在政治領

域方面蓋爾斯敦分別一般公民和領導者的德行，一般公民所需的德行包括：分辨

和尊重他人的權利、辨別候選人之才能和人格之能力、適度自我節制（如：公民

不能要求超過國家所能承擔者，經常性的赤字預算是將社會成本轉移給下一代）

等。而領導者的德行則包括：耐性、抵抗名利的誘惑、縮小民意和明智決策間的

差距44等。 
莫西度(Stephen Macedo)也強調自由主義社會需要重視德行，他認為一個良

善的公民必須具有某些特點：願意尊重他人生活、將個人的計劃和承諾服從於公

正的法治、說服而非強迫等。此外，廣大的同情心、自我批判的反省力、願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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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和嘗試並接受新的事物、自制和積極自主的自我發展、欣賞傳承的社會理想、

對其他公民的情感和甚至利他的關懷，這些德行有助於個人在自由主義社會的發

展，也有助於實行自由主義的公民責任45。羅爾斯也認為政治德行對公平的社會

合作之重要性，他所強調的政治德行包括：禮貌、容忍、合理性、公平感46。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自由主義的政治理念中，歸納出自由社會之公民應有

的德行是：容忍（肯定多元價值就必須容忍差異）；公開討論和理性對話（任何

政策或主張允許公開討論和理性對話，是重視個人自由具體的實踐）；不同價值

主張者之間的相互尊敬（這是肯定人的平等性的具體表現）；自我批判和反省能

力（自由社會是一個透明的社會秩序，公民必須具有批判力，才能理性地思考政

策，民主政治才能成熟發展）。 
 
六、結論 
一個健全的自由社會，公民不能只重視權利而忽視應有的義務，這個想法已

經成為當代政治哲學家的普遍共識。誠如蓋爾斯敦所論述，強調自由主義在某種

程度上需要公民道德，並不是等於自由主義政體必須要有完美的公民，因為自由

主義不是要求一個天使之國，重視公民德行和權力制衡的制度設計並不衝突47。

因此自由社會不是不需要公民道德，道德可以強化制度的成效，所以自由社會的

多元和差異不會成為衝突和不安之源，而是成為每一個人在追求幸福人生時，提

供多樣的思考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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